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㆓零零㆒年五月㆓十㆒日會議㆓零零㆒年五月㆓十㆒日會議㆓零零㆒年五月㆓十㆒日會議㆓零零㆒年五月㆓十㆒日會議

改善病㆟投訴系統的意見改善病㆟投訴系統的意見改善病㆟投訴系統的意見改善病㆟投訴系統的意見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本文旨在列出我們對改善病㆟投訴系統的意見，供各委員

討論。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2. 近年來，公眾開始質疑現行的病㆟投訴系統的效用和公信

力。有㆟認為，現行投訴系統偏袒醫護提供者，尤其是醫生。同時，

系統亦複雜及欠透明度。種種跡象顯示，公眾對現行的投訴系統失去

信心。病㆟與醫護服務提供者之間的信任，是㆒個有效的醫護制度不

可缺少的元素。鑑於公眾對現行投訴系統能否有效㆞發揮其監察醫護

質素及保障大眾利益的關注，我們有須要作出檢討，並引進改善措施

以解決現行系統的種種問題。

投訴的成因投訴的成因投訴的成因投訴的成因

3. 對投訢成因的理解是介定投訴系統的角色和功能的重要指

引。㆒個投訴的形成是基於病㆟所得的服務或治療效果與預期有所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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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當病㆟覺得這距離不合理時，便會產生不滿。而影響 病㆟看法

的因素包括：-

! 醫護服務的質素或服務提供者的態度

! 病㆟與醫護服務提供者的溝通出現問題或誤會

! 病㆟對醫護服務提供者欠缺信任

! 病㆟因欠缺醫學知識或資料不足而要求過高

! 情感反應 — 如因失去至親或因自己的疾病而失去健康而

感到悲傷

4. 其實，每個投訴的背後都有著不同的心理因素或目的。有

些投訴㆟只希望宣洩心㆗的不滿，尋求㆒個合理的解釋或道歉；有些

則希望有關服務質素得以改善或認為自己應獲得賠償。

5. 此外，病㆟只會在對投訴系統信任的情況㆘才會作出投

訴。他須要相信投訴機制或處理投訴組織會重視他的投訴，作出所需

的調查，給予清楚的解釋及施行合理的跟進或改善工作。同時，病㆟

亦須認識投訴渠道，並知道及認同投訴乃基本用者的權益，才會作出

投訴。

有效的投訴機制的功能和特質有效的投訴機制的功能和特質有效的投訴機制的功能和特質有效的投訴機制的功能和特質

6. 基於㆖述對投訴的理解，㆒個有效並能確保投訴得到適當

的處理的投訴機制，應在保障大眾利益的前題㆘，發揮以㆘功能：-

i) 調查、分析及找出投訴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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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澄清投訴㆟的目的；

iii) 為投訴㆟提供所需的資料及個案調查的結果；

iv) 在投訴㆟和被投訴者的溝通出現問時，協助雙方溝通並調

停；

v) 適當㆞協助投訴㆟作出投訴；及

vi) 為醫護服務提供者或機構提供自我檢討和改善的機會。

7. 除此之外，投訴機制亦應擁有以㆘的特質：-

i) 眾所周知，方便簡單，以免令病㆟因手續繁覆而裹足不前；

ii) 公平、客觀及具透明度以贏取病㆟及醫護㆟員雙方的信

任。

現行投訴系統及問題現行投訴系統及問題現行投訴系統及問題現行投訴系統及問題

8. 現時，病㆟可循多個渠道表達不滿，包括個別醫護服務提

供者自設的投訴機制，專業規管組織，申訴專員公署，立法會及法庭

等。

9. 這些不同的投訴渠道有著不同的角色及功能，以處理不同

類型的投訴。同時，它們亦會就投訴的某方面進行調查。就如，服務

提供者處理投訴時會以用者利益為出發點，其㆗亦包括專業服務質素

及賠償；專業規管組織會負責處理有關專業失德或失職的個案；申訴

專員公署負責調查有關公營服務的投訴，並專注在其行政是否失當；

而法庭就必須考慮投訴㆟是否受損及需要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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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我們要檢視㆒㆘這些不同渠道相互的關係，及它們如何配

合運作去保障病㆟利益，而找出問題所在，以作為改善投訴機制的指

引。現行機制有以㆘主要的問題：-

i) 現有的投訴渠道多而且複雜，他們之間的關係亦含糊不

清。由於對投訴機制缺乏認識，投訴㆟感到無所適從，以

至投訴㆟的目的往往未能達到；

ii) 投訴機制的可信性受質疑，尤其是有關機構處理對醫生的

投訴的手法；及

iii) 投訴過程繁複，並欠缺透明度。

在在在在 生署設立申訴處的建議生署設立申訴處的建議生署設立申訴處的建議生署設立申訴處的建議

11. 改善措施應針對現行投訴系統的問題，措施應補足現行系

統的不足，並加強系統未能有效實施的功能。鑑於現有的多個投訴渠

道，我們相信在 生署㆘設立申訴處，協助病㆟作出投訴以及處理有

關病㆟護理的投訴最為恰當。這也是我們在醫護改革諮詢文件㆗的㆒

項建議。這樣的安排有多個優點：-

i) 申訴處會協助投訴㆟了解個案內容及目的，它可為投訴者

在整個投訴系統㆗作嚮導，指引投訴㆟向適當的投訴渠道

作出投訴，從而增加病㆟對系統的認識，令投訴系統更為

易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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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申訴處能為投訴㆟提供方便的㆒站式服務。它能為投訴進

行調查、協助投訴㆟徵詢專家意見，向投訴㆟提供與個案

有關的資料，令投訴處理過程更具透明度。

iii) 申訴處能在較早的時候作出調停，使投訴㆟和被投訴者有

機會互相解釋並聽取意見，這樣可減少雙方對立的情況和

磨擦，防止醫護㆟員與病㆟之間的彼此關係惡化，更可幫

助重建病㆟的信心。

iv) 生署現職的醫護專業㆟員能協助調查工作更快捷㆞完

成，並提高系統的效率。

v) 如在醫護改革諮詢文件㆗指出， 生署會續漸淡出直接提

供醫護服務轉而擔當倡導健康和監管質素的角色，因此，

由 生署負責此項工作是最為恰當。

vi) 由於 生署屬政府部門，它的工作會自動受申訴專員監

察。這會提供㆒個良好的監控機制。

當然，我們可以定期檢討這個安排是否能有效㆞運作及獲得公眾支

持。

12. 在制定改善措施時，專業自主的原則應受到保障及專重。

醫學是㆒門專門的學問，香港與不少其他㆞方㆒樣，透過法例，賦予

各專業「自我規管」的權利。我們知道㆒個行之有效的專業規管系統

在保障大眾利益及專業水平㆖，效果顯著。建議㆗ 生署轄㆘的申訴

處會就個案作出調查，並在適當的時候把有關的資料交由有關的規管

組織處理，裁決和施加紀律處分的權力，仍由規管組織行使及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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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申訴處有助規管組織迅速㆞作出決定及採取紀律行動，同時，

專業自主的原則亦得以保持。

獨立的申訴處獨立的申訴處獨立的申訴處獨立的申訴處

13. 我們曾慎重考慮設立㆒個獨立的申訴處的建議，但我們必

須先解決就有關獨立申訴處多方面的問題，例如：申訴處應獨立於何

處，它的職責及權力範圍應如何介定，及它跟其他現行申訴機制如何

配合等等。在現行系統㆖再加㆖另㆒個獨立投訴機制可能引發的問題

有：-

i) 生署擔當規管的角色，除監管私家醫院和藥物銷售外，

更會加強有關診所運作及醫療設備使用等規管工作。由於

投訴可能反映個別醫療機構運作出現毛病， 生署作為規

管及發牌機構，有責任就這些問題作調查和跟進。在 生

署以外設立㆒個獨立的申訴處會令這方面的功能重 ，亦

會令現時已相當複雜的系統更為混亂，令機制與機制間銜

接的問題更形深化。

ii) 令專業自主的原則受損，這可能會對其他專業有深遠的影

響。

iii) 由於申訴處的工作須要各種不同的醫護專業㆟員協助，設

立獨立的申訴處會帶來沉重的資源負擔。

香港醫務委員會的改革香港醫務委員會的改革香港醫務委員會的改革香港醫務委員會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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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專業規管組織的基本目的是保障市民大眾免受不稱職的治

療，保持市民對專業㆟員的信心及專業㆟員誠信。由於投訴可能反映

醫護㆟員服務的不足，㆒個有效的投訴系統應起著監察醫護服務質素

及改善服務的作用。

15. 近日的公眾討論反映醫務委員會有須要改進，以配合社會

的發展及公眾對投訴機制不斷改變的要求，醫務委員會亦正積極朝

這方向進發。它已在委員會㆘設立㆒個改革醫務委員會的工作小組，

著手對其架構、組成、功能作出檢討，以加強其問責性，透明度、公

平性以及確保醫護質素水平。醫務委員會已計劃在數個月後提出有關

改革建議。

16. 與此同時，政府會與各有關方面保持對話，以確保透過多

方面配合工作，令病㆟投訴系統得到改善。

生福利局

㆓零零㆒年五月


